关于调整在限制区域和地点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改善城市空气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按照县政府部署安排，结合我县实际，制定《灌南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在限制区域和地点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征求意见稿)》，我局牵头对限制区域和地点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
一、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二、下列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一）新安镇全域（武障河以北区域除外），李集镇、新集镇、百禄镇、三口镇、田楼镇、堆沟港镇、北陈集镇、张店镇、孟兴庄镇、汤沟镇镇街所在地及堆沟新城。
（二）灌南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及临港片区全域。
（三）江苏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全域。
三、工作要求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解决县域大气环境污染问题，关系到我县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障人体健康，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各单位、各部门要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思想高度，提高对做好整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坚决杜绝烟花爆竹违规燃放情况。
2.明确责任、齐抓共管。县公安局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实施禁放工作，县应急管理、综合执法、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严格落实《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灌南县部分区域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工作方案的通知》（灌政办发〔2020〕11号）相关职责。各单位、各部门要切实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职能部门要加强协调和监督管理，对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bookmark: _GoBack]3.加大宣传、营造氛围。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动员广大群众关心、支持和监督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

